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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为

３１

，

０３４．０５３６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进行老股转

让。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６．３１

元

／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２０．６８

倍 （每股收益按

２０１７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２

）

２２．９８

倍 （每股收益按

２０１７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网下有效申购量为

８８

，

７０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 网上有效申购量为

１７３

，

４２５

，

８０７

，

５００

股，网上、网下发行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

数为

１

，

８６２．７５０６１

倍，超过

１５０

倍。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以

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

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网上网下回拨机制，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Ｔ

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３１

，

０３４

，

０３６

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７９

，

３０６

，

５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

。 回拨后，网下有效申购倍数为

２

，

８５８．４７１２６

倍；网上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２０．９１５７６

倍，中签率为

０．１６１０５２４４３１％

。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发行公告》中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本

次网下发行公募养老社保类投资者获配数量为

１５

，

５１８

，

８７３

股， 占本次网下

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１％

，配售比例为

０．０７６１３５２３％

；年金保险类投资者获配数量为

３

，

７２３

，

９６０

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

１２．００％

，配售比例为

０．０７５９６８１８％

；其他

类投资者获配数量为

１１

，

７９１

，

２０３

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

３７．９９％

，配售比

例为

０．０１８５９０９０％

。

本次网上、网下投资者合计放弃认股数为

１

，

０９７

，

９６７

股，全部由联席主承

销商包销，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３５％

。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９５８

，

２４８

，

７８２．１６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

金净额为

１

，

８５８

，

３３５

，

４５５．１８

元。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己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了天职业字［

２０１８

］

２０８８１

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

发行费用总额为

９９

，

９１３

，

３２６．９８

元，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１

保荐费及承销费

８７

，

７３５

，

８４９．０６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５

，

１６９

，

８１１．３２

３

律师费用

９４３

，

３９６．２３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

８８６

，

７９２．４５

５

发行手续费

１

，

１７７

，

４７７．９２

６

发行费用总额

９９

，

９１３

，

３２６．９８

每股发行费用为

０．３２

元。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本）

六、募集资金净额

１

、本次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８５８

，

３３５

，

４５５．１８

元。

２

、本次发行无发行前股东公开发售股份，发行前股东转让股份资金净额

为

０

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５．２６

元。 （按照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０．２７４６

元

／

股。 （每股收益按

２０１７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的财务数据已经天职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已在公告的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露。投

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本公司招股说明书 “第十一节 财务会计信

息”和“第十二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本上市公告书中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

注意。

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财务报表业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并在本上市公告书中披露。公司上市后不再另行披露

２０１８

年第三季度报

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三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请查阅本上市公告书附件，

主要财务数据列示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资产总额（万元）

５

，

２５２

，

９３２．７８ ４

，

３５０

，

９７２．４７ ２０．７３％

负债总额（万元）

３

，

７７６

，

００７．１１ ２

，

９０３

，

９００．７４ ３０．０３％

股东权益合计（万元）

１

，

４７６

，

９２５．６６ １

，

４４７

，

０７１．７３ ２．０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万元）

１

，

４６５

，

４５８．８２ １

，

４３５

，

８９６．１３ ２．０６％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５．２５ ５．１４ ２．０６％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万元）

２０３

，

８４８．５５ ２２８

，

０１０．３５ －１０．６０％

营业利润（万元）

５９

，

４８３．４０ ８２

，

０３０．８２ －２７．４９％

利润总额（万元）

５９

，

７８０．０８ ８２

，

６８４．２６ －２７．７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４７

，

９３５．０７ ６７

，

２７４．０９ －２８．７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４７

，

３６８．６３ ６３

，

７９６．０３ －２５．７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７ ０．２４ －２８．７５％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７ ０．２３ －２５．７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３０％ ４．７９％

下降

１．４９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３．２７％ ４．５４％

下降

１．２７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１９７

，

１８７．７６ －５０８

，

６６６．６２ ６１．２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７１ －１．８２ ６１．２３％

二、主要财务数据变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总额较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增加

９０１

，

９６０．３０

万

元，主要由于公司自营投资规模增加，导致金融资产增加。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负债总额较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增加

８７２

，

１０６．３７

万元，主要由于公司融资

规模增加，导致公司负债增加。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公司营业收入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分别下降

１０．６０％

和

２８．７５％

；公司营业收入相比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减少

２４

，

１６１．８０

万元，主要系

证券市场波动影响，公司经纪业务手续费净收入、资产管理业务净收入和利息

净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下滑。

三、

２０１８

年度经营业绩预计

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了

２０１８

年度经营业绩预计情况， 具体参见招股

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十、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

况”。 本上市公告书中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板的有关规则，在上

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

公告书刊登前， 除上述所述事项外， 未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

项，具体如下：

（一）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

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二）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原材料采

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所处行业或市场均未发生重

大变化；

（三）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

重要合同；

（四）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行为；

（七）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因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龙机电”）与公司开展股票收

益互换交易业务过程中违约导致公司损失，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０

日向深圳

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金龙机电向长城证券支付拖欠的融

资本金、固定收益、逾期支付固定收益违约金及逾期支付结算款违约金，合

计金额暂计

４２

，

２４０

，

２８７．２４

元，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２

日正

式受理。

截止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除招股意向书已经披露的事项以及上述

披露的诉讼事项外，本公司未涉及其他新增重大诉讼事项或仲裁；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及第

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办公场所租赁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关于调整

２０１８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关于修订

＜

长城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制度

＞

的议案》和《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及第一

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主要内容无异常。 除

此之外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十三）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２

号凯恒中心

Ｂ

、

Ｅ

座

３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２９９

传 真：

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４５０

保荐代表人：赵凤滨、邓睿

项目协办人：张雪菲

项目组成员：于宏刚、陈绍锋、逯金才、刘洋、刘树帆、叶天翔、陈梦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符合上市条件，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保荐书》，保荐意见如下：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长城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同意担任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人，推荐其

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发行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25

日

（上接

A14

版）


